浙江大学“读书周”系列活动赠书领取证明
校团委：






团支部为我院（系）所属团支部，已通过校级“五四红旗团支部”终期考核，        同学为该团支部书记，前往贵处领取“读书周”系列活动赠书5本，请予以办理。

              院（系）团委（公章）

2010年   月   日
